e ROE I R SR N TR I
145 & LR 2 ff 5 5350
o0 AMARERBERRET
oAk E

iﬂ%“ﬂﬁéﬁ%ﬁﬁ’@%ﬁfﬁﬁu@%ﬂﬁaﬂ(HS

I

LR R Sk - B5F TR RARIE R L
i THFEREEE 28 B kMER, ~ 56
TR T2%E LR TAERTAE ¢ Hee b

3

b

*
3R 95T Ao B AT ) B AR e
PR LIRS TS 0 TR T R 18002 3% 198 % 1Ak 4
;£E@ﬁ4iil£%o
AL Fla R g kiE o SARMII0ER LR T F 5158

E
B e P23 r_ @]111&4” 28p AT ERF
RLEN EHRBRTROETHAE L - BE A
Flradviz (R X %3331 ) » &3 ks ks
e s (LAREF13F) » TARE S BH D 5 IFE
Fo 110 iyl & 242137 5 PﬁfJ’*ﬁ&ﬁﬁbp¥ ol
EREFRE N T AL R LLIF (X529
) o Ut AR A %&%;53;3\ » AR e
AEFH R 28 RA)E R EY
POV AP ERAEFSTHRERRLL  FRRE D C
FIIE e AR k2 A SR A Ay
£J= o TR p A X
A > K ALHEA I F A F5 o RN FATIES 1%

.

\Q\

7
Ty
=
o
&
9\{:

Y

%— 7



Kﬁ—if:f:::,, "}:ﬂ"}v?ﬁi'ﬁ&gj/;ﬁ 1&\:"'%?;&7\:—‘!’_@‘3’/
U ECER S E Y S A ¥

cEE A0 40F L2 FA 0 HBEE TR - AR o T
AR ORAZHRLEPRREARPFELLER S AKX T AP
AR EENOREME D RRE S REEAVR R R

LHERTE) » R4k S RICFHAT L E L LR

ﬁggﬁ(aiﬁé$gﬁ)’%ﬂrﬁ%%‘ﬁﬁﬁiﬁ

Bk Rl 2 A2 Bl P £ 2378

-

A E R B A499E B 1T B~ $33F ~ $45405 295

SR <l kL N

sAeR JRA B FA et Eid ¥ BUOB oo A Bt

DA PR ARy - F e R (A -

rESKRBT B GE LGB A

a E=Y B 114 & 1 ’ 14
FABER E 7 EfE

MNP rABEPERAER o

4o PR e R 200 ) kPR 3R (F

MEA) o T2yl BER

Ty ERE

=2

J=4

sl

NAY
A

._\\

i £ 2 B 14 1 y 14 p
k% B L

¢ERFI2 5185123

Embid v 1 faf TN - K Rz E T R
FEpz 4 T'é“]éi'

BEsF oA ZE- T TSR FHER
_
A

L R RGURT PR A E AR b KA



%%%ﬁi@ﬁﬁ%%ﬁ%%}% @& H kMg

113# B¢ @ 3 563155
A 2+ A 634 (AR00#£020p 2 )
a4 L0000 00005
B R £ A3 - $Eh 1 200000000055
 FE AR R T EFUH S 2
T

o ge ik TR A Sk T

FAIBE TN K g

J\/«*@'J’ 2 A
EREF
B R TOE Ak mhAE L 2 ERul10ER
Lh2EF "“158%%#—%%@ 2137 o AR

ELP28p AR EHNGFRE - mH 07 doigic > p113#11

P 2TP8FEFARS I P BPFEL0A F A 0 A v 4 LB OO4
OQOB00005L At * 7 FpF = A 2 x4 iE > 230 p 12
PFEFAe T P 13FF3F L ’13‘_ EIVE-Se N S i LA 1%

ok F T EHEER e EE 2 20.25F b o PN

8K w4 aﬁlgizaﬁ 30T P 16RERF 0 PRk B P 5L
000-0005 & £ 41488 F E2 o f@2 e P 16PF2TA 3% > 7.5

1 AROOEOOR 005 mpF » 5 g h > T k2 HH (7

‘\*It

NS

A

i

%



I

N

22 3 er. FWRRPRRE  RIEHALFTZ P ER &5
0.40% P A E R e
%”iamﬁk SR NS
’E.Jﬁ%z;_" LA e S

THERPEPRER o ERHRpA ST BN ER R LY o KT
S %g‘\ﬂ.ﬂzﬁs’;m /ﬁf‘iﬁ&ﬁp\;ﬁ iimﬁg”‘ ¥

AP R R e A s MR A 3 aeﬁmp’“ Pard I RIE
T LL e L AMERH RS Fé RLPRIE
WA H 2 «lj%lﬁ,}i‘??]sﬁlﬁf‘ iz~ 2RERTIFME
[FR2E AR EE LT 7?‘“ LRt 2 p @
BEFAE ﬁZ"ﬁ%)@iﬁzﬂi
P2 T h o P2 R180E 3% 1B S 152 d w2 K
BhA QI E N AL XA N TE P
IEEN ﬁp, o S I o Y ﬁki* SR Ill0# B LR
3 % 158822 1 (g4 v 9» ﬁf“ £ N F ,&@ZG

S :

5% v 2 $ 45165 8 150 Banr i 4 Sk o

B E

EAEAE 2R AH S e

v

A

= EN 113 ¥ 11 ! 28 2

% o= ; B B E
wEPERAAE R
= EN B 113 # 12 : 13 2
t ow b BRS

Fmdd Qi1 5a G FIEAL - F 0 A 3 E T A
”f.f!fzv;fi 30 ganj‘r“gnjf



fi
‘

1

¥

2 8 %
‘g‘_f‘-‘-ﬁ’ £ 10 b 103'1—"' Pﬁ\” ’ff;'lzl;fiz gml}
DEe A1)

AEGRAEFREG S AR A b @A B d
ﬁ&4~%ﬁ&~4%&é*@%uﬁ¥ [i-Re] s Ak S Ak d
A

AL RHL s HE e 2R AT ofra By £ S
L2 HF PR X B PR L2 R T Y
ok bk RepuE A R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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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東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東原交簡字第3號
聲  請  人  臺灣臺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林千妤




上列被告因公共危險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113年度速偵字第631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林千妤犯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罪，累犯，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犯罪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除證據並所犯法條欄一第5行「刑案現場測繪圖」應更正為「林千妤酒後駕車公共危險案現場圖」、第6行「刑案現場照片2張」應更正為「刑案照片4張」外，其餘犯罪事實及證據，均引用如附件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之記載。
二、核被告林千妤所為，係犯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第1款之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罪。
三、被告前因公共危險案件，經本院以110年度東原交簡字第158號判處有期徒刑3月，並於民國111年4月28日易科罰金執行完畢等情，業據檢察官提出刑案資料查註紀錄表、前開判決各1份在卷可佐（見偵卷第33、35頁），並有法院前案紀錄表附卷足憑（見本院卷第13頁），且被告亦供稱：有酒駕前科，110年的酒駕案件被判3月有期徒刑，於隔年繳清易科罰金執行完畢，對於可能構成累犯沒有意見等語（見偵卷第29頁），足認被告確於有期徒刑執行完畢後5年內，故意再犯本件有期徒刑以上之罪，依刑法第47條第1項之規定，為累犯；另參以司法院釋字第775號解釋之意旨，審酌被告前已因犯同類型案件而經法院判處徒刑執行完畢，理應警惕不要再犯，並提升自我控管能力，然被告猶故意再犯相同罪質之本罪，足見其對刑罰之反應力薄弱，爰依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加重其刑。
四、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明知酒後騎車為極度危險之行為，對於駕駛人自身及其他道路使用者之生命、身體、財產均生重大危害，被告竟於飲酒後，吐氣酒精濃度值已達每公升0.40毫克之情形，猶騎車行駛於一般道路上，所為實屬不當；惟念及被告犯後坦承犯行之態度，本次並未發生事故等情，復參酌其自陳無業，家庭經濟狀況勉持等語（見偵卷第7頁），及被告戶役政資料所示小學畢業之智識程度等情（見本院卷第9頁），暨其犯罪動機、目的及手段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五、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前段、第3項、第454條第2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六、如不服本判決，得自收受送達之翌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上訴於本院第二審合議庭（須附繕本）。　　
本案經檢察官馮興儒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4　　日
　　　　　　　　　臺東簡易庭　法　官　藍得榮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須
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邱仲騏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4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185條之3
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三十萬元以下罰金：
一、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零點二五毫克或血液中酒精濃度達百分之零點零五以上。
二、有前款以外之其他情事足認服用酒類或其他相類之物，致不能安全駕駛。
三、尿液或血液所含毒品、麻醉藥品或其他相類之物或其代謝物達行政院公告之品項及濃度值以上。
四、有前款以外之其他情事足認施用毒品、麻醉藥品或其他相類之物，致不能安全駕駛。
因而致人於死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二百萬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一百萬元以下罰金。
曾犯本條或陸海空軍刑法第五十四條之罪，經有罪判決確定或經緩起訴處分確定，於十年內再犯第一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三百萬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二百萬元以下罰金。
附件：
臺灣臺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
　　　　　　　　　　　　　　　　　　113年度速偵字第631號
　　被　　　告　林千妤　女　63歲（民國00年0月0日生）
　　　　　　　　　　　　住臺東縣○○鎮○○路00○0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列被告因公共危險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為宜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林千妤前因公共危險案件，經臺灣臺東地方法院以110年度東原交簡字第158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3月確定，於民國111年4月28日易科罰金執行完畢。詎其仍不知悔改，自113年11月27日8時許起至同日8時10分許止，在其位於臺東縣○○鎮○○路00○0號住處飲用含酒精成分之保力達，及於同日12時許起至同日13時許止，在其住處飲用含米酒成分之雞湯後，吐氣所含酒精濃度已達每公升0.25毫克以上，仍基於酒後駕駛動力交通工具之犯意，於同日16時許，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上路。嗣於同日16時27分許，行經臺東縣○○鎮○○路00號處時，為警攔查，並依法對其進行吐氣所含酒精濃度測試，測得其吐氣所含酒精濃度為每公升0.40毫克，始悉上情。
二、案經臺東縣警察局成功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上揭犯罪事實，業據被告林千妤於警詢及偵查中均坦承不諱，並有臺東縣警察局飲酒時間確認單、臺東縣警察局當事人酒精測定紀錄表、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呼氣酒精測試器檢定合格證書、臺東縣警察局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影本、刑案現場測繪圖各1份、公路監理電子閘門查詢資料2份及刑案現場照片2張等附卷可稽，足認被告之自白與事實相符，其犯嫌應堪認定。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第1款之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罪嫌。再被告曾受有期徒刑之執行完畢，此有刑案資料查註紀錄表、臺灣臺東地方法院110年度東原交簡字第158號判決各1份附卷可參，其於5年以內故意再犯本案有期徒刑以上之罪，為累犯，且本案係再犯同罪質之公共危險案件，足認其刑罰適應力薄弱而有加重其刑之必要，請依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及司法院釋字第775號解釋意旨，裁量予以加重其刑。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451條第1項聲請逕以簡易判決處刑。
　　此　　致
臺灣臺東地方法院臺東簡易庭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8　　日
　　　　　　　　　　　　　　　檢　察　官　　馮興儒
本件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3　　日
　　　　　　　　　　　　　　　書　記　官　　廖承志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185條之3
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 3 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併科 30 萬元以下罰金：
一、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零點二五毫克或血液中酒精濃度
　　達百分之零點零五以上。
二、有前款以外之其他情事足認服用酒類或其他相類之物，致不
　　能安全駕駛。
三、尿液或血液所含毒品、麻醉藥品或其他相類之物或其代謝物
　　達行政院公告之品項及濃度值以上。
四、有前款以外之其他情事足認施用毒品、麻醉藥品或其他相類
　　之物，致不能安全駕駛。
因而致人於死者，處 3 年以上 10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 2
百萬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 1 年以上 7 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併科 1 百萬元以下罰金。
曾犯本條或陸海空軍刑法第 54 條之罪，經有罪判決確定或經緩
起訴處分確定，於十年內再犯第 1 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
無期徒刑或 5 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 3 百萬元以下罰金；致
重傷者，處 3 年以上 10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 2 百萬元以
下罰金。
附記事項：
本件係依刑事訴訟法簡易程序辦理，法院簡易庭得不傳喚被告、
輔佐人、告訴人、告發人等出庭即以簡易判決處刑；被告、被害
人、告訴人等對告訴乃論案件如已達成民事和解而要撤回告訴或
對非告訴乃論案件認有受傳喚到庭陳述意見之必要時，請即另以
書狀向簡易法庭陳述或請求傳訊。

臺灣臺東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東原交簡字第3號

聲  請  人  臺灣臺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林千妤





上列被告因公共危險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113

年度速偵字第631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林千妤犯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罪，累犯，處有期徒刑肆月

，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犯罪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除證據並所犯法條欄一第5行「刑案現場測繪圖」應更

    正為「林千妤酒後駕車公共危險案現場圖」、第6行「刑案

    現場照片2張」應更正為「刑案照片4張」外，其餘犯罪事實

    及證據，均引用如附件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之記載。

二、核被告林千妤所為，係犯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第1款之不能

    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罪。

三、被告前因公共危險案件，經本院以110年度東原交簡字第158

    號判處有期徒刑3月，並於民國111年4月28日易科罰金執行

    完畢等情，業據檢察官提出刑案資料查註紀錄表、前開判決

    各1份在卷可佐（見偵卷第33、35頁），並有法院前案紀錄

    表附卷足憑（見本院卷第13頁），且被告亦供稱：有酒駕前

    科，110年的酒駕案件被判3月有期徒刑，於隔年繳清易科罰

    金執行完畢，對於可能構成累犯沒有意見等語（見偵卷第29

    頁），足認被告確於有期徒刑執行完畢後5年內，故意再犯

    本件有期徒刑以上之罪，依刑法第47條第1項之規定，為累

    犯；另參以司法院釋字第775號解釋之意旨，審酌被告前已

    因犯同類型案件而經法院判處徒刑執行完畢，理應警惕不要

    再犯，並提升自我控管能力，然被告猶故意再犯相同罪質之

    本罪，足見其對刑罰之反應力薄弱，爰依刑法第47條第1項

    規定加重其刑。

四、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明知酒後騎車為極度危

    險之行為，對於駕駛人自身及其他道路使用者之生命、身體

    、財產均生重大危害，被告竟於飲酒後，吐氣酒精濃度值已

    達每公升0.40毫克之情形，猶騎車行駛於一般道路上，所為

    實屬不當；惟念及被告犯後坦承犯行之態度，本次並未發生

    事故等情，復參酌其自陳無業，家庭經濟狀況勉持等語（見

    偵卷第7頁），及被告戶役政資料所示小學畢業之智識程度

    等情（見本院卷第9頁），暨其犯罪動機、目的及手段等一

    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

五、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前段、第3項、第454條第2項，

    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六、如不服本判決，得自收受送達之翌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

    上訴狀，上訴於本院第二審合議庭（須附繕本）。　　

本案經檢察官馮興儒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4　　日

　　　　　　　　　臺東簡易庭　法　官　藍得榮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須

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邱仲騏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4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185條之3

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併科三十萬元以下罰金：

一、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零點二五毫克或血液中酒精濃度

    達百分之零點零五以上。

二、有前款以外之其他情事足認服用酒類或其他相類之物，致不

    能安全駕駛。

三、尿液或血液所含毒品、麻醉藥品或其他相類之物或其代謝物

    達行政院公告之品項及濃度值以上。

四、有前款以外之其他情事足認施用毒品、麻醉藥品或其他相類

    之物，致不能安全駕駛。

因而致人於死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二百萬

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

一百萬元以下罰金。

曾犯本條或陸海空軍刑法第五十四條之罪，經有罪判決確定或經

緩起訴處分確定，於十年內再犯第一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

無期徒刑或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三百萬元以下罰金；致重

傷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二百萬元以下罰金

。

附件：

臺灣臺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

　　　　　　　　　　　　　　　　　　113年度速偵字第631號

　　被　　　告　林千妤　女　63歲（民國00年0月0日生）

　　　　　　　　　　　　住臺東縣○○鎮○○路00○0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列被告因公共危險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為宜聲請以簡易判

決處刑，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林千妤前因公共危險案件，經臺灣臺東地方法院以110年度

    東原交簡字第158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3月確定，於民國111

    年4月28日易科罰金執行完畢。詎其仍不知悔改，自113年11

    月27日8時許起至同日8時10分許止，在其位於臺東縣○○鎮○○

    路00○0號住處飲用含酒精成分之保力達，及於同日12時許起

    至同日13時許止，在其住處飲用含米酒成分之雞湯後，吐氣

    所含酒精濃度已達每公升0.25毫克以上，仍基於酒後駕駛動

    力交通工具之犯意，於同日16時許，騎乘車牌號碼000-000

    號普通重型機車上路。嗣於同日16時27分許，行經臺東縣○○

    鎮○○路00號處時，為警攔查，並依法對其進行吐氣所含酒精

    濃度測試，測得其吐氣所含酒精濃度為每公升0.40毫克，始

    悉上情。

二、案經臺東縣警察局成功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上揭犯罪事實，業據被告林千妤於警詢及偵查中均坦承不諱

    ，並有臺東縣警察局飲酒時間確認單、臺東縣警察局當事人

    酒精測定紀錄表、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呼氣酒精測試器

    檢定合格證書、臺東縣警察局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

    知單影本、刑案現場測繪圖各1份、公路監理電子閘門查詢

    資料2份及刑案現場照片2張等附卷可稽，足認被告之自白與

    事實相符，其犯嫌應堪認定。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第1款之不能安全駕

    駛動力交通工具罪嫌。再被告曾受有期徒刑之執行完畢，此

    有刑案資料查註紀錄表、臺灣臺東地方法院110年度東原交

    簡字第158號判決各1份附卷可參，其於5年以內故意再犯本

    案有期徒刑以上之罪，為累犯，且本案係再犯同罪質之公共

    危險案件，足認其刑罰適應力薄弱而有加重其刑之必要，請

    依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及司法院釋字第775號解釋意旨，裁

    量予以加重其刑。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451條第1項聲請逕以簡易判決處刑。

　　此　　致

臺灣臺東地方法院臺東簡易庭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8　　日

　　　　　　　　　　　　　　　檢　察　官　　馮興儒

本件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3　　日

　　　　　　　　　　　　　　　書　記　官　　廖承志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185條之3

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 3 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併科 30 萬元以下罰金：

一、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零點二五毫克或血液中酒精濃度

　　達百分之零點零五以上。

二、有前款以外之其他情事足認服用酒類或其他相類之物，致不

　　能安全駕駛。

三、尿液或血液所含毒品、麻醉藥品或其他相類之物或其代謝物

　　達行政院公告之品項及濃度值以上。

四、有前款以外之其他情事足認施用毒品、麻醉藥品或其他相類

　　之物，致不能安全駕駛。

因而致人於死者，處 3 年以上 10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 2

百萬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 1 年以上 7 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併科 1 百萬元以下罰金。

曾犯本條或陸海空軍刑法第 54 條之罪，經有罪判決確定或經緩

起訴處分確定，於十年內再犯第 1 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

無期徒刑或 5 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 3 百萬元以下罰金；致

重傷者，處 3 年以上 10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 2 百萬元以

下罰金。

附記事項：

本件係依刑事訴訟法簡易程序辦理，法院簡易庭得不傳喚被告、

輔佐人、告訴人、告發人等出庭即以簡易判決處刑；被告、被害

人、告訴人等對告訴乃論案件如已達成民事和解而要撤回告訴或

對非告訴乃論案件認有受傳喚到庭陳述意見之必要時，請即另以

書狀向簡易法庭陳述或請求傳訊。




臺灣臺東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東原交簡字第3號

聲  請  人  臺灣臺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林千妤





上列被告因公共危險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113年度速偵字第631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林千妤犯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罪，累犯，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犯罪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除證據並所犯法條欄一第5行「刑案現場測繪圖」應更正為「林千妤酒後駕車公共危險案現場圖」、第6行「刑案現場照片2張」應更正為「刑案照片4張」外，其餘犯罪事實及證據，均引用如附件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之記載。

二、核被告林千妤所為，係犯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第1款之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罪。

三、被告前因公共危險案件，經本院以110年度東原交簡字第158號判處有期徒刑3月，並於民國111年4月28日易科罰金執行完畢等情，業據檢察官提出刑案資料查註紀錄表、前開判決各1份在卷可佐（見偵卷第33、35頁），並有法院前案紀錄表附卷足憑（見本院卷第13頁），且被告亦供稱：有酒駕前科，110年的酒駕案件被判3月有期徒刑，於隔年繳清易科罰金執行完畢，對於可能構成累犯沒有意見等語（見偵卷第29頁），足認被告確於有期徒刑執行完畢後5年內，故意再犯本件有期徒刑以上之罪，依刑法第47條第1項之規定，為累犯；另參以司法院釋字第775號解釋之意旨，審酌被告前已因犯同類型案件而經法院判處徒刑執行完畢，理應警惕不要再犯，並提升自我控管能力，然被告猶故意再犯相同罪質之本罪，足見其對刑罰之反應力薄弱，爰依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加重其刑。

四、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明知酒後騎車為極度危險之行為，對於駕駛人自身及其他道路使用者之生命、身體、財產均生重大危害，被告竟於飲酒後，吐氣酒精濃度值已達每公升0.40毫克之情形，猶騎車行駛於一般道路上，所為實屬不當；惟念及被告犯後坦承犯行之態度，本次並未發生事故等情，復參酌其自陳無業，家庭經濟狀況勉持等語（見偵卷第7頁），及被告戶役政資料所示小學畢業之智識程度等情（見本院卷第9頁），暨其犯罪動機、目的及手段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五、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前段、第3項、第454條第2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六、如不服本判決，得自收受送達之翌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上訴於本院第二審合議庭（須附繕本）。　　

本案經檢察官馮興儒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4　　日

　　　　　　　　　臺東簡易庭　法　官　藍得榮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須

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邱仲騏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4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185條之3

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三十萬元以下罰金：

一、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零點二五毫克或血液中酒精濃度達百分之零點零五以上。

二、有前款以外之其他情事足認服用酒類或其他相類之物，致不能安全駕駛。

三、尿液或血液所含毒品、麻醉藥品或其他相類之物或其代謝物達行政院公告之品項及濃度值以上。

四、有前款以外之其他情事足認施用毒品、麻醉藥品或其他相類之物，致不能安全駕駛。

因而致人於死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二百萬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一百萬元以下罰金。

曾犯本條或陸海空軍刑法第五十四條之罪，經有罪判決確定或經緩起訴處分確定，於十年內再犯第一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三百萬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二百萬元以下罰金。

附件：

臺灣臺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

　　　　　　　　　　　　　　　　　　113年度速偵字第631號

　　被　　　告　林千妤　女　63歲（民國00年0月0日生）　　　　　　　　　　　　住臺東縣○○鎮○○路00○0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上列被告因公共危險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為宜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林千妤前因公共危險案件，經臺灣臺東地方法院以110年度東原交簡字第158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3月確定，於民國111年4月28日易科罰金執行完畢。詎其仍不知悔改，自113年11月27日8時許起至同日8時10分許止，在其位於臺東縣○○鎮○○路00○0號住處飲用含酒精成分之保力達，及於同日12時許起至同日13時許止，在其住處飲用含米酒成分之雞湯後，吐氣所含酒精濃度已達每公升0.25毫克以上，仍基於酒後駕駛動力交通工具之犯意，於同日16時許，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上路。嗣於同日16時27分許，行經臺東縣○○鎮○○路00號處時，為警攔查，並依法對其進行吐氣所含酒精濃度測試，測得其吐氣所含酒精濃度為每公升0.40毫克，始悉上情。

二、案經臺東縣警察局成功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上揭犯罪事實，業據被告林千妤於警詢及偵查中均坦承不諱，並有臺東縣警察局飲酒時間確認單、臺東縣警察局當事人酒精測定紀錄表、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呼氣酒精測試器檢定合格證書、臺東縣警察局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影本、刑案現場測繪圖各1份、公路監理電子閘門查詢資料2份及刑案現場照片2張等附卷可稽，足認被告之自白與事實相符，其犯嫌應堪認定。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第1款之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罪嫌。再被告曾受有期徒刑之執行完畢，此有刑案資料查註紀錄表、臺灣臺東地方法院110年度東原交簡字第158號判決各1份附卷可參，其於5年以內故意再犯本案有期徒刑以上之罪，為累犯，且本案係再犯同罪質之公共危險案件，足認其刑罰適應力薄弱而有加重其刑之必要，請依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及司法院釋字第775號解釋意旨，裁量予以加重其刑。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451條第1項聲請逕以簡易判決處刑。

　　此　　致

臺灣臺東地方法院臺東簡易庭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8　　日

　　　　　　　　　　　　　　　檢　察　官　　馮興儒

本件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3　　日

　　　　　　　　　　　　　　　書　記　官　　廖承志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185條之3

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 3 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併科 30 萬元以下罰金：

一、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零點二五毫克或血液中酒精濃度

　　達百分之零點零五以上。

二、有前款以外之其他情事足認服用酒類或其他相類之物，致不

　　能安全駕駛。

三、尿液或血液所含毒品、麻醉藥品或其他相類之物或其代謝物

　　達行政院公告之品項及濃度值以上。

四、有前款以外之其他情事足認施用毒品、麻醉藥品或其他相類

　　之物，致不能安全駕駛。

因而致人於死者，處 3 年以上 10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 2

百萬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 1 年以上 7 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併科 1 百萬元以下罰金。

曾犯本條或陸海空軍刑法第 54 條之罪，經有罪判決確定或經緩

起訴處分確定，於十年內再犯第 1 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

無期徒刑或 5 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 3 百萬元以下罰金；致

重傷者，處 3 年以上 10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 2 百萬元以

下罰金。

附記事項：

本件係依刑事訴訟法簡易程序辦理，法院簡易庭得不傳喚被告、

輔佐人、告訴人、告發人等出庭即以簡易判決處刑；被告、被害

人、告訴人等對告訴乃論案件如已達成民事和解而要撤回告訴或

對非告訴乃論案件認有受傳喚到庭陳述意見之必要時，請即另以

書狀向簡易法庭陳述或請求傳訊。



